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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國籍之定義

船旗表示國家對船舶之分配，並且國家對船
舶負責排他管轄權和管理(Ready, 1994).



2.   船舶註冊之種類

1. 傳統註冊，係指船舶與註冊國家之間有直接 經
濟、行政以及管轄權聯繫。.

2. 開放註冊 ，係指船舶與國家之間，無任何經濟聯
繫，並且行政和司法聯繫過於寬鬆。

3. 境外或附屬國註冊 ，係指船舶註冊領土，其一般
行政是根據母國來執行，但是詳細法規是由當地
立法者來制定。 譬如Bermuda, Cayman islands, 
Hong Kong, Isle of Man, Kerguelen island.



4. 替代性或國際註冊， 船舶與註冊國家之間
存在經濟聯繫，且註冊國家一直扮演管轄權
和監督角色。

-- Goulieloms(1998).



3.國藉船舶之意義

3.1  國藉船舶之意義
根據日通研究所與野村研究所，認為日本國輪船隊
之意義，可分為「平時意義」與「戰時意義」。
「平時意義」在於日本商船隊作為海外與日本連結
在一起之基礎設施、和日本海事群聚有密切關聯
性、創造GDP、提供就業機會、產業間技術合作、
對貨主全球化供應鏈管理有所貢獻；
「戰時意義」，在於提供日本國民經濟所必要物資
之安定運輸。其次，日本商船隊與國輪船公司設立
目的，在於維持日本商船隊與國輪船公司之活力，
將其強化成對日本有幫助之國家利益。



吉田茂(1993)認為，國家強調保有本國籍商
船隊或是海運業的重要性之理由有：

1. 國民就業

2. 貿易促進

3. 運費取得

4. 國防需要

5. 心理上契機。



3.2 船舶註冊之概念

3.2.1 台灣船舶登記制度

按船舶登記法第二條規定，船舶登記以船籍
港航政機關為主管機關。但建造中船舶之抵
押權登記，以建造地航政機關為主管機關。

依據船舶法第二條規定，船舶合於下列規定
之一者，得申請登記為中華民國船舶：

1. 中華民國政府所有者。

2. 中華民國國民所有者。



3. 依中華民國法律設立，在中華民國有本公司之下列所有
者：

(1) 無限公司，其股東全體為中華民國國民者。

(2) 有限公司，資本三分之二以上為中華民國國民所有，
其代表公司之董事為中華民國國民者。但其船舶為行駛
國際航線者，其中華民國國民所有資本為二分之一以
上。

(3) 兩合公司，其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中華民國國民者。

(4) 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長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為中華
民國國民，並其資本三分之二以上為中華民國國民所有
者。但其船舶為行駛國際航線者，其中華民國國民所有
資本及中華民國國民擔任董事之人數為二分之一以上。

4. 依中華民國法律設立，在中華民國有主事務所之法人團
體所有，其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及負責人為中華民國國民
者。



3.2.2 日本船舶登記制度

依照日本海上運送法施行規則第四時三條之規定，具備以
下要件者得登記為日本國際船舶：

1. 2,000總噸(Gross Tonnage)以上之船舶。
2. 船舶安全法於遠洋地區或近海區域航行之船舶。
3. 專用於國際航運之船舶。
4. 以下任何一種船舶：

1）.滿足船員職員法第二條第三項國土交通省令所定基準之
船舶。
2）.取得船員職員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許可之船舶。
3）.液態天然瓦斯船。
4）.駛進駛出船。



3.2.3 中國大陸船舶登記制度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的中国公民的
船舶。

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律设立的主要营业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企业法人的船舶。但是，在该法人的注册资本中有外
商出资的，中方投资人的出资额不得低于百分之五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务船舶和事业法人的船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认为应当登记的其他船舶。

5. 军事船舶、渔业船舶和体育运动船艇的登记依照有关法规的
规定办理。



3.2.4 香港船舶登記制度

依香港商船註冊條例第十一條規定，船舶如
符合以下規定及有代表人，

即可註冊：(1)該船舶的過半數權益，由一名
或超過一名合資格的人擁有；或(2)該船舶由
一個身為合資格的人或法人團體，在光船租
賃下經營(不論該船舶的過半數權益是否由一
名或超過一名合資格的人擁有)。



4.權宜藉船之概念與優點

4.1 權宜藉之概念

全世界大約有31％船舶所有人完全營運開放
登記的船隊，有60％的船舶所有人享受懸掛
權宜旗之優惠。

Dr. Boczek (1962) 認為 「權宜藉，係指任何
船旗國允許外國所有和外國控制船舶，居於
提供任何想註冊船舶之人們方便性或機會而
言。」.



權宜旗係在法律事務上，財務結構、船員國
籍和條件、船員配置要求和稅賦制度方面，
提供適當彈性 (Spruyt, 1994) 。
船公司與船舶註冊方面非常方便，透過中介
公司進行船舶登記，登記所需文件將會由中
介公司提供明確文件清單與幫忙解決困難。



4.2 權宜藉之主要特點

1. 提供權宜藉註冊國，允許船舶所有人或其管理人
員不是該國公民，也允許不顧該國船員。

2. 船舶更換船東不加限制，過戶比較容易。

3. 營運成本低，註冊國一般按船舶噸位徵收註冊費
和年度稅，免收船舶所得稅或徵收很低所得稅。

4. 註冊手續簡單，可在註冊國的駐外領事館辦理。

5. 註冊國對船公司控制和監督管理非常寬鬆。

＼ －盧峰（2004）



4.3 船東偏好權宜籍船之原因

織田政夫教授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因無資金流通限制得自行融資，以確保較低
廉船舶購買資金。

2. 企業利潤或者船員所得皆無需扣稅

3. 隨時得將營業利潤匯回本國母公司

4. 船員費及船舶維修費較低



Meryrick & Associates認為船東登記權宜籍船之
主要理由在於：

1. 註冊國家允許非本國公民所擁有或管理船舶來登
記。

2. 註冊手續方便
3. 免徵船舶營業所得或者低稅賦
4. 註冊國家對於登記船舶之管理能力較少。
5. 船員自由聘僱非本國籍船員
6. 登記國家無能力或行政機關來實施任何政府或國

際法規



Farrell (1984)主張船東偏好權宜船之原因：

1.接受次級船舶

2.財務優點

3.規避勞動法規



4.4 權宜藉之優點

1. 資金流動無限制，船東容易取得低利融
資來進行船舶投資活動。

2. 企業營收與船舶個人所得之免稅

3. 企業所得得自由匯回母公司

4. 享受更便宜船員費用與船舶維持費用



5.船藉外移之概念與原因

5.1船藉外移之概念

船藉外移(Flagging out) ，基本上是國籍船舶
被取消或終止，再註冊為權宜藉之行為而言
(Sullivan, 1996)
船藉外移，係指減少船舶艘數或噸量、減少
海上勞工就業、船舶知識、外匯交易進入
和、位於海事國家之船公司數量 (Goulieloms, 
1998）。



5.2 船藉外移之原因

陳一平、邱盛生、張志清歸納以下幾點：

1. 稅賦因素

2. 營運成本因素

3. 資金籌湊因素

4. 營運航線與區域因素

(1).政治因素

(2).因戰時航運之需求

(3).內河航行、國內航線攬載客貨經營及貨載優先權

(4).營業航線及區域因素

(5).行政效率因素

(6).其他因素



權宜藉船註冊費用

某公司一艘65000載重噸懸掛巴拿馬旗之巴
拿馬型散裝貨船所產生費用。

船舶年稅 2,500
船舶進口噸稅 50,000
船員證書費用 78,000



船舶取得一年後成本負擔之比較

菲律賓
船員

56.0萬美金54.2萬美金1.8萬美金挪威國際
船舶

菲律賓
船員

54.4萬美金54.2萬美金1.1萬美金賴比瑞亞

韓國船員102.2萬美金85.3萬美金18.7萬美金韓國

備註合計船員費
負擔額

租稅負擔區分



6.1 國籍船隊之發展現況

全球前35大註冊船隊估計為1033百萬載重
噸，相當於全球全隊總數之92.42％。全五大
總和佔全球載重噸之49.3％；前10大總和佔
全球載重噸之69.5％。

國藉船舶數量按艘數大小依序為日本（6447
艘）、美國（6419艘）、印尼（4477艘）、
中國（3816艘）以及蘇聯（3461艘）。

6. 國籍與權宜藉船隊之發展現況



6.2 權宜藉船隊之發展現況

最大登記船旗為巴拿馬為252.6百萬載重噸（佔全球
之22.6％），其次是賴比瑞亞為117.5百萬
噸，佔全由10.5％。
隨後五大船旗載重噸介於55到61百萬噸之間，相當
於全球船隊之5％，分別為希臘、巴哈馬、馬歇爾
群島、香港和新加坡。
全球10大開放和國際註冊分別巴拿馬、賴比瑞亞、
巴哈馬、馬歇爾群島、馬爾他、塞普勒斯、男人
島、安提瓜島和巴布達 、百慕達、聖文森







Top 35 Fleets by Flag, Januar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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